附件1

水量异常核定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个人）：

经查，你单位（个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水项目（以下简称该项目）在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期间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导致水量异常。按照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，在此期间应按相应工况最大取（排）水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缴纳水资源税。请你单位于    年  月  日前向我局提交该项目以下材料，用于水量核定。

水量核定材料清单：

1.有效的该项目取水许可证（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）；

2.通过技术审查的该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表）；

3.已批复的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书；

4.已批复的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书；

5.其他经有关部门审批的，有明确该项目用水量的文件；

6.近三年该项目用水统计调查数据、水资源税（费）发票（完税凭证）。

如以上材料均无法提供，请提供该项目以下材料：

1.所有取水设备上有设计额定流量数据的（如水泵铭牌等）照片；

2.本单位所有产品（服务）近三年日产量表；

3.其他可以佐证取水设备取水能力的材料；

4.其他可以佐证取水单位最大日用水量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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